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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不買東西，限制團員自由

陳小姐參加旅行社上蘇杭旅行團，報名繳錢後，旅行社只拿說明會資料給陳小姐，並未與陳小姐簽定旅遊契約。行程第2天安排獅子林、絲綢工坊、自

費遊古運河及無錫魚夫島。早上遊完獅子林後，10點全團就被帶往絲綢店，由於全團購買意願不高，地陪強硬要求要消費一定金額才可離開，雙方僵持

不下，直到下午1:00才離開。到了下午，參觀漁夫島，只有15分鐘下車照相，又匆匆被帶往行程表上沒有安排的紫砂壺店，全團被關在一間房間購物，

沒辦法隨意自由活動。第3天去玉礦工坊，地陪拍胸脯保證玉是真的。陳小姐花了新台幣約５萬多元買了手鐲、耳環、墜子。第4天安排免費足藥浴，全

團在一個房間泡腳，隨後來了幾位自稱院長、氣功大師的人，手裏拿著不明的藥粉（說是熊膽粉，可治病強身美容）要請團員吃。幾位輪流幫團員把

脈，然後說團員肝不好、腎虛、體內虛火上升，須氣功把虛火引出來，再配合藥療，保證去病強身。銷售人員極力推銷高價藥品，但團員對藥品多所顧

忌，因此買的人不多，地陪臉色又難看了。陳小姐為了捧場，希望團趕快離開，花了3千元買了幾瓶擦酸痛的藥水。返台１星期後，陳小姐腳扭到，拿

出酸痛藥水塗抹，不料卻發生皮膚紅腫過敏。陳小姐覺得商店賣的東西沒品質，拿著藥水連同買的玉鐲等，要求旅行社退貨還錢。

Q1：旅行社舉辦團體旅遊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契約成立嗎？有無罰則？

A1：民法第153條「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其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因此只要旅客報名，旅行社同意接受，不管有沒有收錢，契約

就成立。當然如向旅客收受定金，依照民法第248條「訂約當事人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簡單來說，只要能證明雙方已達到意

思一致者，契約就成立，只是如果無書面契約或無收受定金的事實，一方否認契約成立時，舉證上會有困難。又依照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旅行業辦

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簽定書面之旅遊契約，」旅行社違反上述規定，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會被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５萬元

以下罰鍰。

Q2：地陪或商店限制旅客活動自由，有無違法？

A2：依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即旅行社）如安排旅客購買禮品時，應於本契約第三條所列行程中預先載明。」乙方不得於旅遊途中，

臨時安排購物行程，除非經旅客要求獲同意。但團員買不買，地陪或店家都不能強迫，如果因此限制旅客行動自由，有妨害自由之嫌。但因加害人都不

在國內，如要追訴刑事責任有困難。國內承辦的旅行社如因地陪及商店，限制旅客行動，造成時間的浪費及行程受影響，旅客可向旅行社求償。

Q3：旅客購物後覺得品質不好，可以退貨還錢嗎？

A3：民法第514條之11「旅遊營業人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旅遊營業人協助處

理。」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疪者，甲方（即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

請求乙方協助處理。 」因此旅行社在期間內不可拒絕旅客退貨請求，但旅行社協助處理要到什麼程度，法律沒有進一步規範，一般就是協助換貨或退

錢，但旅行社應該在什麼時間內處理完畢，法規沒進一步規定。

案例二：靠行出問題取消團體

美鳳和社區的好朋友共8人，報名A旅行社阿拉斯加12天遊輪團，每人團費新台幣23萬元，美鳳等人以信用卡支付團費，並與A旅行社簽定國外旅遊契約

書。出發前3天，A旅行社業務員通知，因出團的B旅行社未支付船票款，船位被取消，團體無法成行。

旅客認為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3條有旅客解除契約的規定，旅行社卻在第37條其他協議事項中，加註旅客取消的規定「…..5.出發日前14天以內取消，

沒收全額團費100%。」這條款只規定旅客取消要支付較第13條更高的違約金，卻沒規定旅行社取消的違約金，旅行社取消，仍然依照旅遊契約第12

條，對旅客不公平。因此要求旅行社比照旅遊契約第37條之規定，於出發前3天取消，旅行社要退還團費並賠償100%團費之違約金。

Q1：經營遊輪團，旅行社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37條加註取消費的規定，效力如何？

A1：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始得實施：」第25條「旅行業依前項規定製作旅

遊契約書者，視同已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7條「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

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旅行社承做遊輪或包機旅行團，因船機票取消費用高，如依照國外旅遊定

型化契約第13條第1項規定來收取消費，勢必不足彌補實際損失。又如依照第12條「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旅行社就這一項的實際損害要負舉證責任，但有時航空公司及國外取消費單據，難以取得或證據力不夠，容易產生旅遊糾紛。因此旅行社經

營特殊團體（包括遊輪或包機），須與旅客在定型化契約上有特別協議事項，如該協議如有不利於旅客時，應先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准才可，否則旅客可

以主張協議條款無效。

Q2：旅客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因可歸責旅行社事由無法成行時，旅客可向信用卡銀行主張疑議帳款嗎？

A2：照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第11條「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時......如預訂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品或其數量不符、預訂服務未獲提供......應於繳款截止日

前（註：各發卡機構得視自行狀況酌予延長，但應明定於契約中），檢具發卡機構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求發卡機構就該筆交易以第十三條帳款疑義

處理程序辦理，不受前項約定之限制。」第13條「 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交易明細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證明文件

（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發卡機構協助處理.....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其同意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後，

得請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信用卡國際組織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發卡機構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Q3：靠行出問題，誰要負責？

A3：靠行是旅行社的術語，說穿了仍是公司員工。靠行以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旅行業務，出了問題，公司仍要負責。至於公司與靠行人員內部的債務問

題，公司要循司法民刑事來解決。

案例三：簽證燃油費、機票調漲或匯率變動的價差

阿香在旅展時，向旅行社報名參加歐洲旅行團，每人團費7萬5千元，含簽證、機場稅、兵險及燃油附加費，阿香當時刷卡支付每人1萬元定金。出發前

一個月，阿香接獲旅行社業務員告知，因航空公司機票調漲，要加收機票調漲費每人新台幣5千元。阿香打電話問航空公司是否調漲機票，航空公司答

覆並未調漲機票。阿香不同意旅行社加收5千元的費用，業務員告知如不同意加收就取消行程，旅行社會將定金退還。幾經協調，最後阿香同意支付2千

元機票調漲費。出發前，阿香到旅行社付尾款時，旅行社竟又告知因機票燃油附加費調漲及歐元匯率變動，因此每人要加收800元，阿香覺得旅行社於

旅客報名後，先後利用各種名義向旅客收取不當費用。

Q1：旅行團出發前，旅行社以機票調漲為由，向旅客加收費用，合理嗎？

A1：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前項第二款交通運輸費及第五款遊覽費用，其費用於契約簽訂後經政府機關或經營管理業者公布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

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此條規定，係指出發前，交通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或運費，調漲超過10%，就全部調漲費用由旅客負擔；

如調降超過10%者，旅行社就調降所節省費用應全額退還旅客；但如調漲（降）不超過10%時，由旅行社自行負擔（或不退還旅客）。但這裏的「交通

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指的是航空公司所公布的票面價格，如果票面價格不變，而是航空公司給旅行社的團體票價優惠減少了，造成旅行社成本

增加，這樣旅行社不能適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的規定，就機票成本調漲的部分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

Q2：燃油附加費調漲，怎麼辦？

A2：旅行社在團體報價時，如團費內包含稅兵簽時（一口價），日後稅兵簽有所調漲時，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再向旅客收取；但如報價時，明確告

知團費不含稅兵簽，稅兵簽由旅行社代收代付，日後稅兵簽因航空公司或匯率的關係，有調漲（降）時，旅行社就增加的費用可向旅客加收，如因此節

省的費用應退還旅客。

Q3：旅行社代收稅兵簽及燃油附加費，費用如不合理，有違法嗎？

A3：旅行社的團費，如於報價時言明不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簽證費及兵險，這些費用屬於簽證處、航空公司或機場應向旅客收取的，由旅行社來代

收代付，因此旅行社須實支實付。目前有些旅行社以低價團費招攬，團費不含稅兵簽，然後在稅兵簽及燃油付加費上做不合理超收，旅行社有這種不當

得利的情形，旅客就超收部分可以請求退還。考量是否有超收，仍應以當時的匯率來計算。

案例四：網站團費標錯價格，怎麼辦？

小咪是個大學生，平常除了上課外，喜歡掛在電腦前和朋友聊天，互通訊息。這天小咪收到一家旅行社以e-mail寄來的出團訊息，小咪連結到該公司網

站，發現這家旅行社的網站上刊出「日本東京5日遊  團費每人$2,999」。小咪知道一定是旅行社標錯價格，不管到底要不要去，趕緊上網報名，一家人

總共報名6位。在小咪完成網路報名手續後，旅行社的網站上隨後出現「本公司已收到您的訂單，但並不表示您的交易已完成，本公司會在下一個工作

日內與您聯絡。在確認訂單詳細資料後，並收到您的付款時，訂單交易才生效」等文字。隔天小咪接到旅行社工作人員電話表示：「這筆交易無效，因

公司網站團費鍵入錯誤，團費是$29,999，誤植為$2,999。公司為表示歉意，願意每人給予$2,999的優惠，每人團費$27,000。」小咪不接受，認為既然

是旅行社錯誤，就應該依當時網站上的價格履行。

Q1：旅行社網站標錯價格，旅客上網報名，但「未完成交易」，其責任如何？

A1：旅行社網站販售旅遊產品之行為，究屬要約？或要約引誘？看法分歧。一般以旅行社「有無受其意思拘束」或「表現出受其意思拘束之行為」來衡

量。旅行社在網站上招攬，如屬要約行為，旅客報名應允即屬承諾，契約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若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應允，性質上屬要約，須

待旅行社承諾後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成立。以本件旅行社在網站上回覆旅客的內容來看，該旅行社在網站上標售旅遊產品的情形，應屬「要約之引

誘」或是民法第154條「價目表之寄送」，旅客上網報名屬要約行為，旅行社須在確認報名資料並收受旅客的款項後，才算承諾，契約才成立。因此，

在上述糾紛案件，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傳送報名資料屬要約，旅行社在收到旅客資料確定後，即發現網站價格標示錯誤，旅

行社沒有承諾，雙方契約並未成立，旅客無法向旅行社請求損害賠償。但因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

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因此業者如廣告標錯價格，恐有違消保法，會被依消保法處罰。

Q2：旅客網上刷卡付費，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事後發現網站標價錯誤，責任如何？

A2：旅客上網報名完成後，並使用線上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後，旅行社的電腦系統回覆「交易成功」，這時候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旅客報

名完成付款，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即屬承諾，雙方契約成立，旅客有權要求旅行社依約履行。但民法第88條「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

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此網站的標價如係旅行社內

部人員鍵入錯誤，屬旅行社的過失，不能撤銷已經做出的承諾，旅客可要求旅行社依上網報名的價格履行。除非電腦遭不明原因駭害入侵更改網站資

料，這屬非旅行社的過失，旅行社可撤銷承諾，契約不成立。

案例五：旅遊結束後，尾款不付

旅行社承辦某公司福委會赴大陸張家界旅行團，依雙方合約書，旅行社要支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15萬元，並保留團費5%的尾款，等旅遊結束後沒問題

再付款。出發前，新聞報導大陸華南地區下大雪，旅行社一再保證行程不受影響。不料出發後，團體抵達長沙，因往常德的公路封閉，全團被迫停在長

沙２天，最後旅行社要求改搭飛機進張家界，機票共人民幣1,500元，旅客每人付人民幣500元，由旅行社負擔每人人民幣1,000元。到了張家界又因路

況不好，許多景點都去不了。

回到長沙，機場關閉，全團被迫多留在長沙２個晚上，飛機到香港時因接不上回台北的機位，又多留香港１晚，額外停留的住宿等費用，這些費用旅行

社自行吸收。回國後，公家機關以旅行社違約，要求以保證金及尾款做為違約金，拒絕給付尾款及沒收保證金。

Q1：旅客要求扣留尾款，旅行社可以拒絕嗎？

A1：契約依雙方合意而訂定，因此旅遊費用是否保留尾款，雙方可商議，旅行社不同意時，可以拒絕。但在一般公司行號或公家機關邀請旅行社參與投

標時，多半要求旅行社須給付保證金或保留尾款，萬一日後有違約情形，旅客可以直接從保證金或尾款扣抵。但這幾年常見行程結束後，旅客以各種理

由拒絕退還保證金或給付尾款，旅行社在接團時要自行斟酌。一般而言，雙方無特別約定時，旅客應在出發前付清團費，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5條規

定，旅遊費用_______元，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一、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

繳付新臺幣_______元。二、其餘款項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於出發前三日或說明會時繳清。前項之特別約定，除經雙方同意並

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七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出發前，旅客如未依約定給付團費時，旅行社得逕行解除契約（國外

旅遊定型化契約第6條），沒收定金並請求損害賠償。

Q2：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旅客可以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A2：民法第514條之5「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得變更旅遊內容。旅遊營業人依前項規定變更旅遊內容時，其因此所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

旅客；所增加之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因此遇大風雪封閉公路，不得已而變更行程，屬不可歸責旅行

業之事由，旅客不能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Q3：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所產生額外的費用，怎麼辦？

A3：因大風雪公路封閉而改搭飛機至張家界，所增加的機票款，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全部或部分。至於旅行社額外支出的住宿及旅行費

用，旅行社如有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附加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時，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機場關閉證明、交通工具購票證明、旅館住宿證明及其他必

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申請保險理賠，理賠金額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2千元，每位旅客最高上限為新台幣2 萬元。



十、其他案例分析

更新時間：2023/6/15 下午 12:17:37

案例一：不買東西，限制團員自由

陳小姐參加旅行社上蘇杭旅行團，報名繳錢後，旅行社只拿說明會資料給陳小姐，並未與陳小姐簽定旅遊契約。行程第2天安排獅子林、絲綢工坊、自

費遊古運河及無錫魚夫島。早上遊完獅子林後，10點全團就被帶往絲綢店，由於全團購買意願不高，地陪強硬要求要消費一定金額才可離開，雙方僵持

不下，直到下午1:00才離開。到了下午，參觀漁夫島，只有15分鐘下車照相，又匆匆被帶往行程表上沒有安排的紫砂壺店，全團被關在一間房間購物，

沒辦法隨意自由活動。第3天去玉礦工坊，地陪拍胸脯保證玉是真的。陳小姐花了新台幣約５萬多元買了手鐲、耳環、墜子。第4天安排免費足藥浴，全

團在一個房間泡腳，隨後來了幾位自稱院長、氣功大師的人，手裏拿著不明的藥粉（說是熊膽粉，可治病強身美容）要請團員吃。幾位輪流幫團員把

脈，然後說團員肝不好、腎虛、體內虛火上升，須氣功把虛火引出來，再配合藥療，保證去病強身。銷售人員極力推銷高價藥品，但團員對藥品多所顧

忌，因此買的人不多，地陪臉色又難看了。陳小姐為了捧場，希望團趕快離開，花了3千元買了幾瓶擦酸痛的藥水。返台１星期後，陳小姐腳扭到，拿

出酸痛藥水塗抹，不料卻發生皮膚紅腫過敏。陳小姐覺得商店賣的東西沒品質，拿著藥水連同買的玉鐲等，要求旅行社退貨還錢。

Q1：旅行社舉辦團體旅遊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契約成立嗎？有無罰則？

A1：民法第153條「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其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因此只要旅客報名，旅行社同意接受，不管有沒有收錢，契約

就成立。當然如向旅客收受定金，依照民法第248條「訂約當事人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簡單來說，只要能證明雙方已達到意

思一致者，契約就成立，只是如果無書面契約或無收受定金的事實，一方否認契約成立時，舉證上會有困難。又依照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旅行業辦

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簽定書面之旅遊契約，」旅行社違反上述規定，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會被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５萬元

以下罰鍰。

Q2：地陪或商店限制旅客活動自由，有無違法？

A2：依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即旅行社）如安排旅客購買禮品時，應於本契約第三條所列行程中預先載明。」乙方不得於旅遊途中，

臨時安排購物行程，除非經旅客要求獲同意。但團員買不買，地陪或店家都不能強迫，如果因此限制旅客行動自由，有妨害自由之嫌。但因加害人都不

在國內，如要追訴刑事責任有困難。國內承辦的旅行社如因地陪及商店，限制旅客行動，造成時間的浪費及行程受影響，旅客可向旅行社求償。

Q3：旅客購物後覺得品質不好，可以退貨還錢嗎？

A3：民法第514條之11「旅遊營業人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旅遊營業人協助處

理。」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疪者，甲方（即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

請求乙方協助處理。 」因此旅行社在期間內不可拒絕旅客退貨請求，但旅行社協助處理要到什麼程度，法律沒有進一步規範，一般就是協助換貨或退

錢，但旅行社應該在什麼時間內處理完畢，法規沒進一步規定。

案例二：靠行出問題取消團體

美鳳和社區的好朋友共8人，報名A旅行社阿拉斯加12天遊輪團，每人團費新台幣23萬元，美鳳等人以信用卡支付團費，並與A旅行社簽定國外旅遊契約

書。出發前3天，A旅行社業務員通知，因出團的B旅行社未支付船票款，船位被取消，團體無法成行。

旅客認為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3條有旅客解除契約的規定，旅行社卻在第37條其他協議事項中，加註旅客取消的規定「…..5.出發日前14天以內取消，

沒收全額團費100%。」這條款只規定旅客取消要支付較第13條更高的違約金，卻沒規定旅行社取消的違約金，旅行社取消，仍然依照旅遊契約第12

條，對旅客不公平。因此要求旅行社比照旅遊契約第37條之規定，於出發前3天取消，旅行社要退還團費並賠償100%團費之違約金。

Q1：經營遊輪團，旅行社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37條加註取消費的規定，效力如何？

A1：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始得實施：」第25條「旅行業依前項規定製作旅

遊契約書者，視同已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7條「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

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旅行社承做遊輪或包機旅行團，因船機票取消費用高，如依照國外旅遊定

型化契約第13條第1項規定來收取消費，勢必不足彌補實際損失。又如依照第12條「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旅行社就這一項的實際損害要負舉證責任，但有時航空公司及國外取消費單據，難以取得或證據力不夠，容易產生旅遊糾紛。因此旅行社經

營特殊團體（包括遊輪或包機），須與旅客在定型化契約上有特別協議事項，如該協議如有不利於旅客時，應先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准才可，否則旅客可

以主張協議條款無效。

Q2：旅客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因可歸責旅行社事由無法成行時，旅客可向信用卡銀行主張疑議帳款嗎？

A2：照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第11條「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時......如預訂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品或其數量不符、預訂服務未獲提供......應於繳款截止日

前（註：各發卡機構得視自行狀況酌予延長，但應明定於契約中），檢具發卡機構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求發卡機構就該筆交易以第十三條帳款疑義

處理程序辦理，不受前項約定之限制。」第13條「 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交易明細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證明文件

（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發卡機構協助處理.....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其同意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後，

得請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信用卡國際組織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發卡機構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Q3：靠行出問題，誰要負責？

A3：靠行是旅行社的術語，說穿了仍是公司員工。靠行以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旅行業務，出了問題，公司仍要負責。至於公司與靠行人員內部的債務問

題，公司要循司法民刑事來解決。

案例三：簽證燃油費、機票調漲或匯率變動的價差

阿香在旅展時，向旅行社報名參加歐洲旅行團，每人團費7萬5千元，含簽證、機場稅、兵險及燃油附加費，阿香當時刷卡支付每人1萬元定金。出發前

一個月，阿香接獲旅行社業務員告知，因航空公司機票調漲，要加收機票調漲費每人新台幣5千元。阿香打電話問航空公司是否調漲機票，航空公司答

覆並未調漲機票。阿香不同意旅行社加收5千元的費用，業務員告知如不同意加收就取消行程，旅行社會將定金退還。幾經協調，最後阿香同意支付2千

元機票調漲費。出發前，阿香到旅行社付尾款時，旅行社竟又告知因機票燃油附加費調漲及歐元匯率變動，因此每人要加收800元，阿香覺得旅行社於

旅客報名後，先後利用各種名義向旅客收取不當費用。

Q1：旅行團出發前，旅行社以機票調漲為由，向旅客加收費用，合理嗎？

A1：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前項第二款交通運輸費及第五款遊覽費用，其費用於契約簽訂後經政府機關或經營管理業者公布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

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此條規定，係指出發前，交通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或運費，調漲超過10%，就全部調漲費用由旅客負擔；

如調降超過10%者，旅行社就調降所節省費用應全額退還旅客；但如調漲（降）不超過10%時，由旅行社自行負擔（或不退還旅客）。但這裏的「交通

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指的是航空公司所公布的票面價格，如果票面價格不變，而是航空公司給旅行社的團體票價優惠減少了，造成旅行社成本

增加，這樣旅行社不能適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的規定，就機票成本調漲的部分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

Q2：燃油附加費調漲，怎麼辦？

A2：旅行社在團體報價時，如團費內包含稅兵簽時（一口價），日後稅兵簽有所調漲時，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再向旅客收取；但如報價時，明確告

知團費不含稅兵簽，稅兵簽由旅行社代收代付，日後稅兵簽因航空公司或匯率的關係，有調漲（降）時，旅行社就增加的費用可向旅客加收，如因此節

省的費用應退還旅客。

Q3：旅行社代收稅兵簽及燃油附加費，費用如不合理，有違法嗎？

A3：旅行社的團費，如於報價時言明不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簽證費及兵險，這些費用屬於簽證處、航空公司或機場應向旅客收取的，由旅行社來代

收代付，因此旅行社須實支實付。目前有些旅行社以低價團費招攬，團費不含稅兵簽，然後在稅兵簽及燃油付加費上做不合理超收，旅行社有這種不當

得利的情形，旅客就超收部分可以請求退還。考量是否有超收，仍應以當時的匯率來計算。

案例四：網站團費標錯價格，怎麼辦？

小咪是個大學生，平常除了上課外，喜歡掛在電腦前和朋友聊天，互通訊息。這天小咪收到一家旅行社以e-mail寄來的出團訊息，小咪連結到該公司網

站，發現這家旅行社的網站上刊出「日本東京5日遊  團費每人$2,999」。小咪知道一定是旅行社標錯價格，不管到底要不要去，趕緊上網報名，一家人

總共報名6位。在小咪完成網路報名手續後，旅行社的網站上隨後出現「本公司已收到您的訂單，但並不表示您的交易已完成，本公司會在下一個工作

日內與您聯絡。在確認訂單詳細資料後，並收到您的付款時，訂單交易才生效」等文字。隔天小咪接到旅行社工作人員電話表示：「這筆交易無效，因

公司網站團費鍵入錯誤，團費是$29,999，誤植為$2,999。公司為表示歉意，願意每人給予$2,999的優惠，每人團費$27,000。」小咪不接受，認為既然

是旅行社錯誤，就應該依當時網站上的價格履行。

Q1：旅行社網站標錯價格，旅客上網報名，但「未完成交易」，其責任如何？

A1：旅行社網站販售旅遊產品之行為，究屬要約？或要約引誘？看法分歧。一般以旅行社「有無受其意思拘束」或「表現出受其意思拘束之行為」來衡

量。旅行社在網站上招攬，如屬要約行為，旅客報名應允即屬承諾，契約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若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應允，性質上屬要約，須

待旅行社承諾後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成立。以本件旅行社在網站上回覆旅客的內容來看，該旅行社在網站上標售旅遊產品的情形，應屬「要約之引

誘」或是民法第154條「價目表之寄送」，旅客上網報名屬要約行為，旅行社須在確認報名資料並收受旅客的款項後，才算承諾，契約才成立。因此，

在上述糾紛案件，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傳送報名資料屬要約，旅行社在收到旅客資料確定後，即發現網站價格標示錯誤，旅

行社沒有承諾，雙方契約並未成立，旅客無法向旅行社請求損害賠償。但因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

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因此業者如廣告標錯價格，恐有違消保法，會被依消保法處罰。

Q2：旅客網上刷卡付費，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事後發現網站標價錯誤，責任如何？

A2：旅客上網報名完成後，並使用線上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後，旅行社的電腦系統回覆「交易成功」，這時候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旅客報

名完成付款，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即屬承諾，雙方契約成立，旅客有權要求旅行社依約履行。但民法第88條「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

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此網站的標價如係旅行社內

部人員鍵入錯誤，屬旅行社的過失，不能撤銷已經做出的承諾，旅客可要求旅行社依上網報名的價格履行。除非電腦遭不明原因駭害入侵更改網站資

料，這屬非旅行社的過失，旅行社可撤銷承諾，契約不成立。

案例五：旅遊結束後，尾款不付

旅行社承辦某公司福委會赴大陸張家界旅行團，依雙方合約書，旅行社要支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15萬元，並保留團費5%的尾款，等旅遊結束後沒問題

再付款。出發前，新聞報導大陸華南地區下大雪，旅行社一再保證行程不受影響。不料出發後，團體抵達長沙，因往常德的公路封閉，全團被迫停在長

沙２天，最後旅行社要求改搭飛機進張家界，機票共人民幣1,500元，旅客每人付人民幣500元，由旅行社負擔每人人民幣1,000元。到了張家界又因路

況不好，許多景點都去不了。

回到長沙，機場關閉，全團被迫多留在長沙２個晚上，飛機到香港時因接不上回台北的機位，又多留香港１晚，額外停留的住宿等費用，這些費用旅行

社自行吸收。回國後，公家機關以旅行社違約，要求以保證金及尾款做為違約金，拒絕給付尾款及沒收保證金。

Q1：旅客要求扣留尾款，旅行社可以拒絕嗎？

A1：契約依雙方合意而訂定，因此旅遊費用是否保留尾款，雙方可商議，旅行社不同意時，可以拒絕。但在一般公司行號或公家機關邀請旅行社參與投

標時，多半要求旅行社須給付保證金或保留尾款，萬一日後有違約情形，旅客可以直接從保證金或尾款扣抵。但這幾年常見行程結束後，旅客以各種理

由拒絕退還保證金或給付尾款，旅行社在接團時要自行斟酌。一般而言，雙方無特別約定時，旅客應在出發前付清團費，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5條規

定，旅遊費用_______元，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一、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

繳付新臺幣_______元。二、其餘款項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於出發前三日或說明會時繳清。前項之特別約定，除經雙方同意並

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七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出發前，旅客如未依約定給付團費時，旅行社得逕行解除契約（國外

旅遊定型化契約第6條），沒收定金並請求損害賠償。

Q2：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旅客可以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A2：民法第514條之5「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得變更旅遊內容。旅遊營業人依前項規定變更旅遊內容時，其因此所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

旅客；所增加之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因此遇大風雪封閉公路，不得已而變更行程，屬不可歸責旅行

業之事由，旅客不能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Q3：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所產生額外的費用，怎麼辦？

A3：因大風雪公路封閉而改搭飛機至張家界，所增加的機票款，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全部或部分。至於旅行社額外支出的住宿及旅行費

用，旅行社如有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附加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時，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機場關閉證明、交通工具購票證明、旅館住宿證明及其他必

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申請保險理賠，理賠金額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2千元，每位旅客最高上限為新台幣2 萬元。



十、其他案例分析

更新時間：2023/6/15 下午 12:17:37

案例一：不買東西，限制團員自由

陳小姐參加旅行社上蘇杭旅行團，報名繳錢後，旅行社只拿說明會資料給陳小姐，並未與陳小姐簽定旅遊契約。行程第2天安排獅子林、絲綢工坊、自

費遊古運河及無錫魚夫島。早上遊完獅子林後，10點全團就被帶往絲綢店，由於全團購買意願不高，地陪強硬要求要消費一定金額才可離開，雙方僵持

不下，直到下午1:00才離開。到了下午，參觀漁夫島，只有15分鐘下車照相，又匆匆被帶往行程表上沒有安排的紫砂壺店，全團被關在一間房間購物，

沒辦法隨意自由活動。第3天去玉礦工坊，地陪拍胸脯保證玉是真的。陳小姐花了新台幣約５萬多元買了手鐲、耳環、墜子。第4天安排免費足藥浴，全

團在一個房間泡腳，隨後來了幾位自稱院長、氣功大師的人，手裏拿著不明的藥粉（說是熊膽粉，可治病強身美容）要請團員吃。幾位輪流幫團員把

脈，然後說團員肝不好、腎虛、體內虛火上升，須氣功把虛火引出來，再配合藥療，保證去病強身。銷售人員極力推銷高價藥品，但團員對藥品多所顧

忌，因此買的人不多，地陪臉色又難看了。陳小姐為了捧場，希望團趕快離開，花了3千元買了幾瓶擦酸痛的藥水。返台１星期後，陳小姐腳扭到，拿

出酸痛藥水塗抹，不料卻發生皮膚紅腫過敏。陳小姐覺得商店賣的東西沒品質，拿著藥水連同買的玉鐲等，要求旅行社退貨還錢。

Q1：旅行社舉辦團體旅遊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契約成立嗎？有無罰則？

A1：民法第153條「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其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因此只要旅客報名，旅行社同意接受，不管有沒有收錢，契約

就成立。當然如向旅客收受定金，依照民法第248條「訂約當事人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簡單來說，只要能證明雙方已達到意

思一致者，契約就成立，只是如果無書面契約或無收受定金的事實，一方否認契約成立時，舉證上會有困難。又依照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旅行業辦

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簽定書面之旅遊契約，」旅行社違反上述規定，未與旅客簽定書面旅遊契約，會被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５萬元

以下罰鍰。

Q2：地陪或商店限制旅客活動自由，有無違法？

A2：依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即旅行社）如安排旅客購買禮品時，應於本契約第三條所列行程中預先載明。」乙方不得於旅遊途中，

臨時安排購物行程，除非經旅客要求獲同意。但團員買不買，地陪或店家都不能強迫，如果因此限制旅客行動自由，有妨害自由之嫌。但因加害人都不

在國內，如要追訴刑事責任有困難。國內承辦的旅行社如因地陪及商店，限制旅客行動，造成時間的浪費及行程受影響，旅客可向旅行社求償。

Q3：旅客購物後覺得品質不好，可以退貨還錢嗎？

A3：民法第514條之11「旅遊營業人安排旅客在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旅遊營業人協助處

理。」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2條「乙方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疪者，甲方（即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

請求乙方協助處理。 」因此旅行社在期間內不可拒絕旅客退貨請求，但旅行社協助處理要到什麼程度，法律沒有進一步規範，一般就是協助換貨或退

錢，但旅行社應該在什麼時間內處理完畢，法規沒進一步規定。

案例二：靠行出問題取消團體

美鳳和社區的好朋友共8人，報名A旅行社阿拉斯加12天遊輪團，每人團費新台幣23萬元，美鳳等人以信用卡支付團費，並與A旅行社簽定國外旅遊契約

書。出發前3天，A旅行社業務員通知，因出團的B旅行社未支付船票款，船位被取消，團體無法成行。

旅客認為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13條有旅客解除契約的規定，旅行社卻在第37條其他協議事項中，加註旅客取消的規定「…..5.出發日前14天以內取消，

沒收全額團費100%。」這條款只規定旅客取消要支付較第13條更高的違約金，卻沒規定旅行社取消的違約金，旅行社取消，仍然依照旅遊契約第12

條，對旅客不公平。因此要求旅行社比照旅遊契約第37條之規定，於出發前3天取消，旅行社要退還團費並賠償100%團費之違約金。

Q1：經營遊輪團，旅行社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37條加註取消費的規定，效力如何？

A1：旅行業管理規則第24條「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始得實施：」第25條「旅行業依前項規定製作旅

遊契約書者，視同已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又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37條「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

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旅行社承做遊輪或包機旅行團，因船機票取消費用高，如依照國外旅遊定

型化契約第13條第1項規定來收取消費，勢必不足彌補實際損失。又如依照第12條「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旅行社就這一項的實際損害要負舉證責任，但有時航空公司及國外取消費單據，難以取得或證據力不夠，容易產生旅遊糾紛。因此旅行社經

營特殊團體（包括遊輪或包機），須與旅客在定型化契約上有特別協議事項，如該協議如有不利於旅客時，應先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准才可，否則旅客可

以主張協議條款無效。

Q2：旅客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因可歸責旅行社事由無法成行時，旅客可向信用卡銀行主張疑議帳款嗎？

A2：照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第11條「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時......如預訂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品或其數量不符、預訂服務未獲提供......應於繳款截止日

前（註：各發卡機構得視自行狀況酌予延長，但應明定於契約中），檢具發卡機構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求發卡機構就該筆交易以第十三條帳款疑義

處理程序辦理，不受前項約定之限制。」第13條「 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交易明細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證明文件

（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發卡機構協助處理.....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其同意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後，

得請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信用卡國際組織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發卡機構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Q3：靠行出問題，誰要負責？

A3：靠行是旅行社的術語，說穿了仍是公司員工。靠行以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旅行業務，出了問題，公司仍要負責。至於公司與靠行人員內部的債務問

題，公司要循司法民刑事來解決。

案例三：簽證燃油費、機票調漲或匯率變動的價差

阿香在旅展時，向旅行社報名參加歐洲旅行團，每人團費7萬5千元，含簽證、機場稅、兵險及燃油附加費，阿香當時刷卡支付每人1萬元定金。出發前

一個月，阿香接獲旅行社業務員告知，因航空公司機票調漲，要加收機票調漲費每人新台幣5千元。阿香打電話問航空公司是否調漲機票，航空公司答

覆並未調漲機票。阿香不同意旅行社加收5千元的費用，業務員告知如不同意加收就取消行程，旅行社會將定金退還。幾經協調，最後阿香同意支付2千

元機票調漲費。出發前，阿香到旅行社付尾款時，旅行社竟又告知因機票燃油附加費調漲及歐元匯率變動，因此每人要加收800元，阿香覺得旅行社於

旅客報名後，先後利用各種名義向旅客收取不當費用。

Q1：旅行團出發前，旅行社以機票調漲為由，向旅客加收費用，合理嗎？

A1：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前項第二款交通運輸費及第五款遊覽費用，其費用於契約簽訂後經政府機關或經營管理業者公布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

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此條規定，係指出發前，交通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或運費，調漲超過10%，就全部調漲費用由旅客負擔；

如調降超過10%者，旅行社就調降所節省費用應全額退還旅客；但如調漲（降）不超過10%時，由旅行社自行負擔（或不退還旅客）。但這裏的「交通

工具運送人所公布的票價」，指的是航空公司所公布的票面價格，如果票面價格不變，而是航空公司給旅行社的團體票價優惠減少了，造成旅行社成本

增加，這樣旅行社不能適用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8條的規定，就機票成本調漲的部分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

Q2：燃油附加費調漲，怎麼辦？

A2：旅行社在團體報價時，如團費內包含稅兵簽時（一口價），日後稅兵簽有所調漲時，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再向旅客收取；但如報價時，明確告

知團費不含稅兵簽，稅兵簽由旅行社代收代付，日後稅兵簽因航空公司或匯率的關係，有調漲（降）時，旅行社就增加的費用可向旅客加收，如因此節

省的費用應退還旅客。

Q3：旅行社代收稅兵簽及燃油附加費，費用如不合理，有違法嗎？

A3：旅行社的團費，如於報價時言明不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簽證費及兵險，這些費用屬於簽證處、航空公司或機場應向旅客收取的，由旅行社來代

收代付，因此旅行社須實支實付。目前有些旅行社以低價團費招攬，團費不含稅兵簽，然後在稅兵簽及燃油付加費上做不合理超收，旅行社有這種不當

得利的情形，旅客就超收部分可以請求退還。考量是否有超收，仍應以當時的匯率來計算。

案例四：網站團費標錯價格，怎麼辦？

小咪是個大學生，平常除了上課外，喜歡掛在電腦前和朋友聊天，互通訊息。這天小咪收到一家旅行社以e-mail寄來的出團訊息，小咪連結到該公司網

站，發現這家旅行社的網站上刊出「日本東京5日遊  團費每人$2,999」。小咪知道一定是旅行社標錯價格，不管到底要不要去，趕緊上網報名，一家人

總共報名6位。在小咪完成網路報名手續後，旅行社的網站上隨後出現「本公司已收到您的訂單，但並不表示您的交易已完成，本公司會在下一個工作

日內與您聯絡。在確認訂單詳細資料後，並收到您的付款時，訂單交易才生效」等文字。隔天小咪接到旅行社工作人員電話表示：「這筆交易無效，因

公司網站團費鍵入錯誤，團費是$29,999，誤植為$2,999。公司為表示歉意，願意每人給予$2,999的優惠，每人團費$27,000。」小咪不接受，認為既然

是旅行社錯誤，就應該依當時網站上的價格履行。

Q1：旅行社網站標錯價格，旅客上網報名，但「未完成交易」，其責任如何？

A1：旅行社網站販售旅遊產品之行為，究屬要約？或要約引誘？看法分歧。一般以旅行社「有無受其意思拘束」或「表現出受其意思拘束之行為」來衡

量。旅行社在網站上招攬，如屬要約行為，旅客報名應允即屬承諾，契約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若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應允，性質上屬要約，須

待旅行社承諾後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成立。以本件旅行社在網站上回覆旅客的內容來看，該旅行社在網站上標售旅遊產品的情形，應屬「要約之引

誘」或是民法第154條「價目表之寄送」，旅客上網報名屬要約行為，旅行社須在確認報名資料並收受旅客的款項後，才算承諾，契約才成立。因此，

在上述糾紛案件，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之引誘，旅客報名傳送報名資料屬要約，旅行社在收到旅客資料確定後，即發現網站價格標示錯誤，旅

行社沒有承諾，雙方契約並未成立，旅客無法向旅行社請求損害賠償。但因消保法第22條「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

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因此業者如廣告標錯價格，恐有違消保法，會被依消保法處罰。

Q2：旅客網上刷卡付費，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事後發現網站標價錯誤，責任如何？

A2：旅客上網報名完成後，並使用線上刷卡支付旅遊費用後，旅行社的電腦系統回覆「交易成功」，這時候旅行社網站招攬的行為屬「要約」。旅客報

名完成付款，旅行社回覆「交易成功」即屬承諾，雙方契約成立，旅客有權要求旅行社依約履行。但民法第88條「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

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此網站的標價如係旅行社內

部人員鍵入錯誤，屬旅行社的過失，不能撤銷已經做出的承諾，旅客可要求旅行社依上網報名的價格履行。除非電腦遭不明原因駭害入侵更改網站資

料，這屬非旅行社的過失，旅行社可撤銷承諾，契約不成立。

案例五：旅遊結束後，尾款不付

旅行社承辦某公司福委會赴大陸張家界旅行團，依雙方合約書，旅行社要支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15萬元，並保留團費5%的尾款，等旅遊結束後沒問題

再付款。出發前，新聞報導大陸華南地區下大雪，旅行社一再保證行程不受影響。不料出發後，團體抵達長沙，因往常德的公路封閉，全團被迫停在長

沙２天，最後旅行社要求改搭飛機進張家界，機票共人民幣1,500元，旅客每人付人民幣500元，由旅行社負擔每人人民幣1,000元。到了張家界又因路

況不好，許多景點都去不了。

回到長沙，機場關閉，全團被迫多留在長沙２個晚上，飛機到香港時因接不上回台北的機位，又多留香港１晚，額外停留的住宿等費用，這些費用旅行

社自行吸收。回國後，公家機關以旅行社違約，要求以保證金及尾款做為違約金，拒絕給付尾款及沒收保證金。

Q1：旅客要求扣留尾款，旅行社可以拒絕嗎？

A1：契約依雙方合意而訂定，因此旅遊費用是否保留尾款，雙方可商議，旅行社不同意時，可以拒絕。但在一般公司行號或公家機關邀請旅行社參與投

標時，多半要求旅行社須給付保證金或保留尾款，萬一日後有違約情形，旅客可以直接從保證金或尾款扣抵。但這幾年常見行程結束後，旅客以各種理

由拒絕退還保證金或給付尾款，旅行社在接團時要自行斟酌。一般而言，雙方無特別約定時，旅客應在出發前付清團費，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5條規

定，旅遊費用_______元，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一、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

繳付新臺幣_______元。二、其餘款項以_______（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於出發前三日或說明會時繳清。前項之特別約定，除經雙方同意並

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七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出發前，旅客如未依約定給付團費時，旅行社得逕行解除契約（國外

旅遊定型化契約第6條），沒收定金並請求損害賠償。

Q2：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旅客可以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A2：民法第514條之5「旅遊營業人非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得變更旅遊內容。旅遊營業人依前項規定變更旅遊內容時，其因此所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

旅客；所增加之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因此遇大風雪封閉公路，不得已而變更行程，屬不可歸責旅行

業之事由，旅客不能主張旅行社違約，拒絕給付尾款。

Q3：旅遊途中，發生天災而變更行程，所產生額外的費用，怎麼辦？

A3：因大風雪公路封閉而改搭飛機至張家界，所增加的機票款，旅行社應自行吸收，不得向旅客收取全部或部分。至於旅行社額外支出的住宿及旅行費

用，旅行社如有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附加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時，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機場關閉證明、交通工具購票證明、旅館住宿證明及其他必

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申請保險理賠，理賠金額每位旅客每天新台幣2千元，每位旅客最高上限為新台幣2 萬元。


